试析有限公司股东违法减资的法律责任

民商法  李庆军
摘要：我国《公司法》因受注册资本维持原则的影响较大、对股东出资后的减资事项做了相对严格的规定，公司在未按规定程序特别是没有经过债权人的同意而擅自在市场监督部门办理了减资（本文称“违法减资”），此时的减资是否有效以及股东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却是乱象丛生。本文拟从减资程序的内部与外部两分法对违法减资进行分析，以期对司法实践中违法减资的统一审判有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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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违法减资法律责任不明的原因
（一）注册资本认缴制的实施

自从公司注册资本开始实行认缴出资，即允许股东在其指定的期限之前实际出资，实践中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非常多的亿元（认缴）以上注册资本的公司。在如此高额的注册资本（认缴）下，作为交易对象的债权人与公司发生交易，就会对公司的实力产生一定的信任；当公司经营状况发生问题、股东在无法完成实缴的时候，往往就企图采取减资的方式以逃避其责任。而若正常减资是需要取得债权人同意的，基本难以实现，因此多数公司就故意不通知债权人，此违法减资方式就可能会对债权人的债权最后实现造成实质上的侵害。

（二）法律上对违法减资责任规定的不明晰

我国《公司法》对公司减资规定的程序包括有：公司内部的股东会决议、公司内部的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对外通知已知的债权人并公告所有债权人（公告是针对潜在的债权人）、清偿债权人或提供担保（在通知并公告的过程中，假如债权人要求公司立即清偿债务或提出提供担保要求的，公司就必须按照债权人的要求清偿或提供相应担保）。在前述诸多的程序中，实践中出现最多的是没有经过债权人的同意（甚至有的根本未通知已知债权人）而擅自在市场监督部门办理了减资，这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违法减资情形。

公司法只规定了减资需要债权人的同意，但对没有得到债权人同意或未通知债权人而擅自减资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却没有作出任何规定；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司法的系列解释中也没有对瑕疵减资过程中股东的责任作出直接规定，这就导致法院在针对违法减资案件的裁判中因自由裁量而出现迥然各异的裁判理由。

二、违法减资法律责任的司法裁判情况

（一）司法实践中各法院对违法减资法律责任的判决乱象

作者经过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讼案例网”、“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人民司法”上的裁判文书或司法观点,发现法院裁判认定理由主要由如下几种：

1、公司减资没有通知债权人的，本质上属于抽逃出资
公司资本维持和不变原则作为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不可动摇，任何非经法定程序变动公司资本的，均属于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时，未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没有通知债权人，实质上是变相的将公司资本进行抽逃，因此导致公司债权人的债权不能达到清偿的，可以按照股东抽逃出资处理，判决股东在违规减资数额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违法减资股东已作出承诺的，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且应各股东应连带。

公司实施减资程序不合法，并公司在工商登记管理部门进行减资登记时签署了承诺书，承担对减资之前的债务承担责任的，直接以该承诺书内容作为判令股东在减资数额范围内对减资之前的公司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3、减资没有通知债权人，该减资行为对公司债权人不发生法律上的效力

公司注册资本已经在工商登记管理部门登记公示，具有公信力，公司债权人以此为依据与公司进行交易，此后公司未按照规定通知债权人就擅自进行减资的，该减资属于公司内部行为，对债权人不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公司股东仍应在减资数额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补充责任。

4、减资瑕疵，但股东不承担责任

载于《裁判文书网》南京中院（2015）苏商再提字第00102号的判决要点归纳为：公司办理减资没有通知债权人、在程序上存在瑕疵，但与债权人的债权不能得到清偿的法律后果之间没有法律上因果关系、不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参照抽逃出资，没有法律依据）。
（二）司法实践中各法院对违法减资法律责任的裁判依据

从实践看来，只要属于违规减资，主要是指未通知债权人，法院一般还是判决股东在减资数额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只是在法律的适用方面又各有不同。

1、直接依据《公司法》177条判决股东承担责任

对于此类判决，其判项主要认为公司没有按照177条规定履行通知债权人的义务（没有征得债权人同意）而实际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在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时法院判决公司股东在减资范围内承担对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基本是直接以公司法第177条的原则和法律精神来判定。

但从公司法177条仅仅是公司减资的一个程序性规定，从法律效力上来，应属于管理性规定，不能直接推论出股东责任以及股东应当承担何种责任，因此该判决的法律依据是不足的。

2、依据减资时作出的声明（或承诺）判决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此类判决，其判项主要认为公司在市场监督部门办理减资时已提交了《声明》（或承诺），在该声明（或承诺）中就已经非常明确地确定了股东在办理减资时愿意就公司债务向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相当于是股东愿意作为新的债务人而加入债务，因此部分法院直接依据该声明判决股东清偿债务。

但对于公司在市场监督部门办理减资时已提交了《声明》，其针对的对象的“市场监督部门”、并非债权人，而且该类《声明》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有些内容过于简单且不能推定出股东有为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或债务加入的意思表示，因此该类判决也存在依据不足或有强行让股东加入债的承担，也是违反了股东对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原则的。
3、参照 “抽逃出资”规定判决股东承担责任

对于此类判决，其判决理由主要是认为：因违法减资实际减少了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能力，会影响到债权的清偿，而股东若违反公司法规定的程序，是名为减资，实为抽逃出资，股东应在其出资范围之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但违法减资和抽逃出资有着本质的不同，抽逃出资是指股东通过各种隐蔽的手段，将已经实际缴纳的出资抽离公司，类似于一种盗窃行为，但公司的注册资本数额并没有减少。而违法减资主要是指未按照公司法规定的程序减少公司资本数额，公司的注册资本数额必然因为违法减资而降低，同时违法减资是在公司召开了股东会且经过市场监督部门备案的，仅仅是没有通知债权人或未征得债权人同意，并不符合抽逃出资的情形，民商法虽不禁止“类推适用”，但违法减资与抽逃出资两者本质并不相同，不能机械简单地地将抽逃出资的规定生搬硬套套用到违法减资情形。

需要注意的是，注册资本的降低与股东是否将出资抽逃并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以名义减资为例，假设公司经营严重亏损，公司的实际价值已经远远低于公司的注册资本数额，在该种情况下，公司召开股东会决议减资，将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到与实际价值相对应的金额。该种情况下，即使公司减资违反程序，但公司股东并未从违规减资中获得任何利益，不能认定违规减资就是抽逃出资。

三、基于现行法律对违法减资效力及法律责任的分析

（一）违法减资效力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177条的规定来看，减资程序可分为股东内部的决议程序与公司外部的实施程序，因此对于违法减资的分析也应基于“内外两分法”进行。

1、股东内部程序效力。

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减少注册资本的股东会决议应当由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因此在公司决议未达到该比例要求的，应属于股东会决议无效。这属于股东会决议效力所产生的法律后果，暂不在本文探究范围。

2、实施程序效力。

在公司股东会作出了有效的减资股东会决议后，应当按照公司法第177条规定即应开始进行外部的实施程序，第177条第2款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而该第177条饱受争议，

首先，通知与公告的并行。从该条的“并”字可以看出，公司减资时既要通知债权人（已知），也要通知（以公告方式）未知债权人，因此这两种通知方式是必须同时进行的，否则就可能对债权人利益造成侵害。

其次，通知与公告规定的性质。公司法第177条立法目的明显是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而设定的减资通知程序，该条在词义解释上也仅仅是针对减资的程序性规定，即减资应当走这么一个程序，但不走这个程序会产生何种后果，法律没有任何规定，因此该条中的通知与公告属于管理性的规定。

第三，未履行通知与公告的效力。根据前述可知，公司法177条中的通知与公告是属于管理性强制性的规定，公司未履行该义务的则不会产生无效的法律后果，但因为其减资又没有通知到债权人，对于善意的债权人来说并不知道“减资”的发生，因此该违法减资行为不会对“不知情”的债权人发生法律上的任何效力。

（二）违法减资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

退一步说，在认定违法减资的前提下，股东是否就一定需要承担责任呢？根据“股东有限责任”这个原则，股东在缴纳了出资后公司的对外债务即与其不相干，因此在公司资产能够偿还对外债务的、债权人也无需违法减资股东承担责任，具体来说发生了违法减资时还应满足以下条件才会判定股东承担责任（这也是为了避免人为加重股东责任的要求）：

1、公司债权人的债权没有得到有效清偿。

公司对债权人所欠的债务是在公司减资时点之前（或虽然现在还暂时没有实际产生，但在未来某个时点必然产生的也应纳入），是该债权的基本前提；对于减资后发生的债务，因减资行为并未对该债权人产生任何“信任”基础，因此即使“违法减资”也不会对该债权人产生任何实质性的侵害或影响。

对于该到期债务，是否必须要由债权人先起诉公司然后再起诉股东（还是可以一并起诉）呢？从防止股东责任不正当被加重的角度来说，债权人应先起诉公司、在公司没有能力清偿债务（需要以执行终结为前提）的情况下，才能要求公司违法减资的股东承担责任，这也是违法减资股东仅承担补充责任的应有之义。该种方式虽然一定程度上给债权人增加了负担（需要起诉两次），但从维护股东有限责任的公司法基石来说却是值当的。

2、减资与债务没有获得清偿具有因果关系。

公司减资，在法律上是允许的经营行为，而减资原因可能是为了避免公司资金占用、也可能是股东为了取回资金、还可能是出现了回购情形而减资，所以减资（即使违法减资）并不必然会降低公司的偿债能力。但公司在已经无法清偿到期时，还进行违法减资，那公司此时的违法减资行为就必然会损害到债权人的利益，即违法减资与债务没有获得清偿之间具有了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到期的债权人此时就有权要求违法减资的股东承担责任。
3、适用过错推定责任。

对于债权人来说，在整个违法减资程序中应当都是善意的（除非是该债权人一手操控了减资行为）；而对于负有债务的公司及公司股东来说，在明知负有到期债务未清偿，及应推定其是有过错的，即对公司股东适用过错推定责任。

（三）违法减资法律责任的对象

所谓责任的对象，是指哪些主体需要对债权人承担责任。根据前述可知，在违法减资中有股东会内部决议程序与外部的实施程序，而需要承担责任的就应当是参与决议和实施这些主体中的其中一部分或全部人员。具体来看，因对外实施的是公司执行机构，其所实施的是公司决议机构的决议，因此对外承担责任的应当是作出决议的股东。更进一步说，是作出决议的全部股东还是只实施了减资的股东呢？减资的股东，从该违法减资中获得了利益，其承担责任是理所当然的；而对于参加了股东会但没有实际减资或参加了股东但反对减资的股东呢，其并没有从公司违法减资中获利，其实质上也没有实际损害到债权人的利益，因此无需对债权人承担责任。

（四）法律责任的范围

关于责任范围应当采用限定性，即以股东因违规减资而获得的利益范围限定其承担责任的范围，即：违法减资的股东，在其违法减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如果在某个个案中已经实际承担了（补缴完了），则后续不应当再承担，类推适用“刺破法人面纱”制度，这也符合其违法行为与承担责任的一致性。逻辑在于，如果公司未违法减资的，公司债权人在该减资范围内有机会得到清偿，如公司违规减资，则债权人在违规减资的范围内丧失了清偿的可能性，因此股东要在违规减资数额对公司债权承担补充责任。

四、结论

在公司违法减资中，虽然现行法律并未直接规定违法减资股东是否应当承担以及其承担责任的范围，但基于公司股东有限责任原则以及违法减资通知义务的性质并结合公司法、民法总则相关理论，可以确定“违法减资股东应在其减资范围内对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承担补充责任”。但从本着“统一裁判思维”及限制法官个人裁量权角度出发，还是应该尽早在公司法或公司法司法解释中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

